附件2：
非金融企业扶贫票据信息披露表

	序号
	信息披露要点
	页码
	备注

	1
	扉页、目录
	
	

	
	在M-0-1中提示部分或全部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支持精准扶贫。
	
	

	2
	第二章 风险提示及说明
	
	

	
	在M-2-2中披露与拟投资精准扶贫项目（或其他类型的精准扶贫用途，下同）相关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扶贫项目收益未达预期的风险、未实现预计扶贫效果的风险、扶贫政策变化的风险等。
	
	

	3
	第四章 募集资金运用
	
	

	
	在M-4-1中披露募集资金用途对应的扶贫项目符合精准扶贫要求的相关依据、预期的扶贫效果、扶贫计划、中央及地方政策支持情况、投资收益模式等。
	
	

	
	在M-4-2中承诺在扶贫票据存续期间内，扶贫用途部分的募集资金用于精准扶贫项目，对该部分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监管，并签署资金监管协议。
若发生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保证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要求且应确保继续用于精准扶贫项目。
	
	

	4
	第十章 信息披露安排
	
	

	
	在M-10-1中明确发行人应在存续期间每年4月30日和8月31日之前披露募集资金用款情况，披露渠道应为交易商协会认可的平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扶贫项目进展以及扶贫效果的实现情况。
	
	

	备注
	


说明：在现有注册项下发行扶贫票据、需在发行前进行变更用途流程的，应按照扶贫票据相关要求进行补充披露。


